[bookmark: _Toc22731][bookmark: _Toc17458][bookmark: _Toc100130474][bookmark: _Toc16874]深圳市龙岗区数据有限公司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律服务邀请询价采购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数据有限公司对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律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询价采购，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参与报价。有关事项如下：
[bookmark: _Toc22657][bookmark: _Toc208][bookmark: _Toc100130475][bookmark: _Toc25094][bookmark: _Toc444266718][bookmark: _Toc7700][bookmark: _Toc4261][bookmark: _Toc23874][bookmark: _Toc24966][bookmark: _Toc14234][bookmark: OLE_LINK2]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7150][bookmark: _Toc100130476][bookmark: _Toc7482][bookmark: _Toc19934][bookmark: _Toc4473][bookmark: _Toc10714][bookmark: _Toc10859]为推进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落地实施，现进行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律服务招标采购工作，现将相关事宜请示如下：
[bookmark: _Toc12795][bookmark: _Toc444266720][bookmark: _Toc7539][bookmark: _Toc20068][bookmark: _Toc5535][bookmark: _Toc16415][bookmark: _Toc2122][bookmark: _Toc3388]二、采购内容
[bookmark: _Toc12520][bookmark: _Toc100130478][bookmark: _Toc25113][bookmark: _Toc15570][bookmark: _Toc15017][bookmark: _Toc4442]本次采购为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的核心配套建设内容，针对该项目境内法律服务，需采购境内专业律师事务所，以满足项目整体建设及落地需求。具体需求如下：
	序号
	服务事项
	境内律师服务内容

	1
	发行架构法律及监管合规分析
	1.就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架构开展中国境内法律项下的可行性分析；
2.就境内主体安排、基础资产出境、收益回流等核心问题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意见；
3.就项目涉及的外汇、数据跨境、金融合规及其他相关监管事项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合规建议。

	2
	审阅Term Sheet法律分析
	1. 审阅Term Sheet项下主要交易条款在中国境内法律项下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执行性；
2. 就跨境代币安排、风险分配、赎回/终止机制等条款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
3. 识别Term Sheet项下可能涉及的中国境内法律及监管风险，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
4. 协助客户与境内外中介机构就相关条款进行沟通。

	3
	对接境内监管部门并进行沟通
	1. 统筹梳理项目涉及的境内监管要点，并协助客户就中国证监会、外汇、网信及地方金融监管等相关事项开展沟通；
2. 协助准备境内监管沟通、汇报及说明材料；
3. 根据监管反馈意见，协助调整交易架构、完善申报或说明材料。

	4
	拟备提交境内、外监管机构备案/审核文件
	1. 开展与项目相关的中国境内法律尽职调查；
2. 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要求，就本项目出具中国法律意见书；
3. 配合境外监管机构问询或审核，就涉及中国境内法律事项提供回复和说明。

	5
	起草/审阅代币化技术服务协议
	1. 从中国境内法律角度审阅代币化技术服务协议；
2. 就数据安全、数据跨境、个人信息保护、境内知识产权、保密义务及责任划分等条款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意见；
3. 协助客户就相关技术合作安排参与谈判或沟通。

	6
	起草、审阅、谈判发行交易文件
	1. 审阅交易文件中涉及境内主体、境内资产及相关中国境内法律事项的条款；
2. 起草或审阅境内资产转让、资金监管/托管等相关协议或文件（如涉及）；
3. 起草、审阅并统筹涉及外汇合规、税务、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中国境内法律条款；
4. 代表客户就涉及中国境内法律事项的交易文件条款参与沟通和谈判。

	7
	协助交易交割/结算法律支持
	1. 审阅境内交割条件及与备案、外汇、资金划转等相关文件；
2. 协助客户落实跨境交割涉及的境内法律程序；
3. 就交割及结算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中国境内法律事项提供专项法律支持。

	8
	起草/审阅信息披露/发行文件合规章节
	1. 起草或审阅发行文件中与中国境内法律及监管事项相关的风险披露章节；
2. 起草或审阅与中国境内法律相关的免责声明、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条款。


[bookmark: _Toc30912][bookmark: _Toc29855][bookmark: _Toc12422][bookmark: _Toc24793]三、公告发布平台
阳光采购平台。
[bookmark: _Toc1682][bookmark: _Toc100130479][bookmark: _Toc15105][bookmark: _Toc26728][bookmark: _Toc31396][bookmark: _Toc444266722]四、询价文件的获取地点
[bookmark: _GoBack]请符合资格并被邀请的供应商于2026年6月18日下午14:30前于阳光采购平台下载。
联系人：杜工，联系方式：0755-28501987。
[bookmark: _Toc100130480][bookmark: _Toc5279][bookmark: _Toc17675][bookmark: _Toc21799][bookmark: _Toc5259][bookmark: _Toc21373][bookmark: _Toc29910][bookmark: _Toc7643][bookmark: _Toc4132][bookmark: _Toc14655][bookmark: _Toc100130481][bookmark: _Toc22065][bookmark: _Toc16194]五、报价截止时间和文件递交地址
请于2026年6月18日下午14:30前将纸质版响应文件递交至，签收人：杜工，联系方式：0755-28501987。
供应商在提交报价文件时，应注意:
（一）供应商应严格对纸质响应文件进行密封并在密封条上盖章。
（二）供应商应当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将纸质响应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拟参与本项目报价的供应商，如报价前有疑问可来电咨询。
六、响应文件递交内容
（一）投标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三）法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四）本项目报价函及报价单加盖供应商公章。
（五）业绩证明文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bookmark: _Toc22015][bookmark: _Toc100130482][bookmark: _Toc922][bookmark: _Toc11546][bookmark: _Toc32730][bookmark: _Toc31767]七、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7005][bookmark: _Toc22760][bookmark: _Toc2009][bookmark: _Toc100130484][bookmark: _Toc11601][bookmark: _Toc5470][bookmark: _Toc444266724][bookmark: _Toc18785]1、投标人必须是经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批准成立【3】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提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扫描件）；
2、投标人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公告挂网之日起）具有至少【1】个资产证券化、资产数字化、RWA、RDA等同类项目的服务案例（需提供近3年内有效的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首页、服务内容页、甲乙双方盖章页等关键页复印件）；
3、投标人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
八、最高报价上限
本项目报价上限为人民币80万元。供应商报价不得超出报价上限，否则将导致废标
九、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相关服务。
十、报价方式
按清单规定要求报价。
十一、评审办法
[bookmark: _Toc3590][bookmark: _Toc21306][bookmark: _Toc444266730][bookmark: _Toc4626][bookmark: _Toc30780][bookmark: _Toc7464][bookmark: _Toc26826][bookmark: _Toc17203][bookmark: _Toc100130485][bookmark: _Toc12925]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十二、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龙岗区数据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9号龙岗创投大厦1号楼A4001
联系人：杜工 电话：0755-28501987






管道资产数字化法律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模板，仅供参考）

甲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根据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号项目结果，***单位为中标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 合同）》，经***（以下简称甲方）和***（以下简称乙方）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承担 管道资产数字化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律服务项目，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第一条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管道资产数字化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务服务
项目内容：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系统性地开展资产尽职调查、合规论证与价值评估工作，形成完整的资产数字化基础成果和融资可行性分析，为后续是否推进以及如何推进实际融资提供决策依据。
服务时间： 6个月
法律服务费：合同总价为***元，含一切税、费。法律服务费包含乙方团队全部劳务成本，除本协议明确约定的第三方费用外，乙方不得要求额外支付其他费用。乙方应在收款前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6%）。
第二条  服务范围
	序号
	服务事项
	境内律师服务内容

	1
	发行架构法律及监管合规分析
	1.就管道资产数字化项目架构开展中国境内法律项下的可行性分析；
2.就境内主体安排、基础资产出境、收益回流等核心问题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意见；
3.就项目涉及的外汇、数据跨境、金融合规及其他相关监管事项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合规建议。

	2
	审阅Term Sheet法律分析
	1. 审阅Term Sheet项下主要交易条款在中国境内法律项下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执行性；
2. 就跨境代币安排、风险分配、赎回/终止机制等条款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
3. 识别Term Sheet项下可能涉及的中国境内法律及监管风险，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
4. 协助客户与境内外中介机构就相关条款进行沟通。

	3
	对接境内监管部门并进行沟通
	1. 统筹梳理项目涉及的境内监管要点，并协助客户就中国证监会、外汇、网信及地方金融监管等相关事项开展沟通；
2. 协助准备境内监管沟通、汇报及说明材料；
3. 根据监管反馈意见，协助调整交易架构、完善申报或说明材料。

	4
	拟备提交境内、外监管机构备案/审核文件
	1. 开展与项目相关的中国境内法律尽职调查；
2. 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要求，就本项目出具中国法律意见书；
3. 配合境外监管机构问询或审核，就涉及中国境内法律事项提供回复和说明。

	5
	起草/审阅代币化技术服务协议
	1. 从中国境内法律角度审阅代币化技术服务协议；
2. 就数据安全、数据跨境、个人信息保护、境内知识产权、保密义务及责任划分等条款提供中国境内法律分析和意见；
3. 协助客户就相关技术合作安排参与谈判或沟通。

	6
	起草、审阅、谈判发行交易文件
	1. 审阅交易文件中涉及境内主体、境内资产及相关中国境内法律事项的条款；
2. 起草或审阅境内资产转让、资金监管/托管等相关协议或文件（如涉及）；
3. 起草、审阅并统筹涉及外汇合规、税务、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中国境内法律条款；
4. 代表客户就涉及中国境内法律事项的交易文件条款参与沟通和谈判。

	7
	协助交易交割/结算法律支持
	1. 审阅境内交割条件及与备案、外汇、资金划转等相关文件；
2. 协助客户落实跨境交割涉及的境内法律程序；
3. 就交割及结算过程中涉及的其他中国境内法律事项提供专项法律支持。

	8
	起草/审阅信息披露/发行文件合规章节
	1. 起草或审阅发行文件中与中国境内法律及监管事项相关的风险披露章节；
2. 起草或审阅与中国境内法律相关的免责声明、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条款。



第三条  时间要求及阶段成果
1、1-2周，启动及资料收集阶段，了解项目交易结构、申报路径及主要法律需求，并提出资料清单及补充资料要求。输出资料清单及工作安排
2、3-6周，法律尽调与申报分析，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及专项法律分析，就项目交易结构、基础资产安排、境内证监会备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出合规建议。输出尽职调查问题清单，专项法律分析意见及申报要点梳理。
3、7-16周法律顾问根据项目进展，起草、审阅及修改与境内证监会备案相关的法律文件、申报材料及配套说明文件。
第四条  项目团队
1、乙方应组建专项法律服务团队，团队负责人为乙方指派的主办合伙人律师，负责统筹协调本项目全部法律工作。
2、乙方项目团队主要成员应与乙方响应文件中承诺的人员配置保持一致。
3、乙方承诺以直属团队成员参与本项目服务，不得使用挂靠队伍。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更换项目团队负责人及核心成员。确需更换的，乙方需提前7个工作日书面通知甲方，并经甲方书面同意，继任人员的资历与经验不得低于原人员。
5、乙方应确保项目团队具备资产数字化/RWA/RDA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服务经验，熟悉证券法、外汇管理、数据安全及跨境交易相关法律法规。
第五条  甲方的义务
1、负责与本项目有关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境外中介机构、技术合作方、监管机构等）的协调，为乙方开展法律服务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2、向乙方提供与本项目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背景资料、资产权属证明、交易架构方案、Term Sheet、技术合作协议等，并确保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3、及时对乙方提交的工作成果进行审阅并反馈意见。
4、按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时间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第六条　乙方的义务
1、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服务范围和时间要求，按期高质量完成全部法律服务工作。
2、乙方提供的法律分析意见、法律意见书及其他工作成果应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行业执业规范要求。
3、乙方应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作为与甲方的日常联络人，及时向甲方通报工作进展情况。
4、在履行合同期间，乙方不得泄露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保密资料。
5、乙方应妥善保管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甲方内部数据资料，合同履行完毕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保存。
6、乙方应确保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和格式规范。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
1、享有要求乙方按本协议提供法律服务及获悉服务事项进展情况的权利；若因乙方未主动要求甲方补充必要资料，导致法律服务存在重大遗漏或错误，乙方应免费修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
2、当甲方认定乙方人员不按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甲方指定的时间和格式提交工作成果。
4、在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时，应当就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代理与甲方有利益冲突方的情况如实告知甲方。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形下，乙方有权作出回避安排或解除本协议。若因利益冲突乙方选择解除协议后，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法律服务费及其他费用。乙方须在发现利益冲突后24小时内书面通知甲方，并立即停止相关服务；若未及时披露导致甲方损失，乙方需全额退还服务费并赔偿。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
1、在服务过程中，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或存在疑问时，有权向甲方提出书面报告并要求澄清。
2、有权对第三方提出与本法律服务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或查问。
3、有权在履行本合同义务所需的范围内查阅甲方与本项目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第九条  工作成果归属
1、乙方提交给甲方的全部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分析备忘录、法律意见书、交易文件审阅意见、监管沟通材料等）的所有权归甲方所有。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上述工作成果用于与本项目之外的任何其他项目或用途。
3、合同履行完毕或终止后，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归还或销毁全部与本项目相关的资料和工作文件。
第十条  保密条款
1、由甲方收集、整理、复制、研究和准备的与本合同项下工作有关的所有资料在提供给乙方时，均被视为保密资料，乙方不得泄露给除甲方或其指定代表之外的任何人、企业或公司。不管本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一直约束乙方。
2、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甲方内部数据资料，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3、乙方实施项目的一切程序都应符合国家安全和保密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4、乙方参加本项目的有关人员均需同甲方签订保密协议。
5、本保密条款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解除或无效而失效，持续有效。
第十一条  付款方式
1.首期款。完成北京证监会备案，获得备案号，在乙方开具对应款项发票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的70%。
2.结算款。项目服务完成，验收合格，在乙方开具对应款项发票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合同金额的30%。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办法
执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应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１、因乙方原因，未能按规定时间完成有关工作的，每延误一天，甲方可在支付合同余款中扣除合同价款千分之一。
2、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合同价款。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遭受损失，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或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总额 *  %支付违约金；造成不良影响或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消除影响，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解除合同。
4、因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受到侵权指控或者引发法律纠纷，影响甲方使用服务成果或者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总额 *  %支付违约金，并有权解除合同。
第十四条  其他
1、本合同与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如有抵触之处，以本合同条款为准。
2、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号招标文件、答疑及补充通知；
（2）投标文件；
（3）本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本合同一式份，甲、乙方双方各执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法人代表签字（盖章）认可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解决方案，经双方签字后，可作为本合同的有效附件。
甲方（采购人）：   （盖章）       乙方（供应商）：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报价文件格式
（提供正副本各一份）


[bookmark: _Toc30357][bookmark: _Toc336539454][bookmark: _Toc485905366]为方便查找相关资料，请各供应商自行编制目录。
[bookmark: _Toc20139][bookmark: _Toc29210][bookmark: _Toc27975]1.投 标 函
致： 
根据贵方提供的管道资产数字化融资可行性咨询法律服务项目的采购文件，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采购文件及有关附件。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1.我方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规定；保证服从采购有关议程事项安排，服从招标有关会议现场纪律。若有违反，同意被废除投标报价资料并接受处罚。
2.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有可能确认为成交供应商，我方将受此约束。
3.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4.我方保证报价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审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或废标处理。
5.我方承诺投标报价资料有效期为90天（日历日）。

报价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章）
报价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Toc280341016][bookmark: _Toc291178277][bookmark: _Toc485905367][bookmark: _Toc336539455][bookmark: _Toc278892899]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与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字第       号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有效日期：                   签发日期：               单位：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工作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主营：                                                                    
兼营：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人授权委托书

致：   　 

本授权书宣告：    (报价人全称)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务)  合法地代表本单位，授权    (报价人全称)      的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              ，系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合同段 的投标报价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投标函和报价文件、与采购人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协议书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2728][bookmark: _Toc485905368]日　期：         年  　   月  　    日


3.投标人资格要求相关材料
[bookmark: _Toc307410676][bookmark: _Toc282529568][bookmark: _Toc282529962][bookmark: _Toc19509][bookmark: _Toc282529445][bookmark: _Toc282529409][bookmark: _Toc25199]1、投标人必须是经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批准成立【3】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提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扫描件）；
2、投标人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公告挂网之日起）具有至少【1】个资产证券化、资产数字化、RWA、RDA等同类项目的服务案例（需提供近3年内有效的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首页、服务内容页、甲乙双方盖章页等关键页复印件）；
3、投标人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


4.业绩材料
投标人类似项目业绩表

	合同名称
	实施地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万元）
	备注

	
	
	
	
	

	
	
	
	
	



提供相应合同首页及盖章页复印








5. 其他材料。










6. 投标报价清单。
投标报价一览表
	序号
	服务项目
	报价
总价上限(元)
	响应报价
总价（元）

	1
	发行架构法律及监管合规分析
	800,000.00
	

	2
	审阅Term Sheet法律分析
	
	

	3
	对接境内监管部门并进行沟通
	
	

	4
	拟备提交境内、外监管机构备案/审核文件
	
	

	5
	起草/审阅代币化技术服务协议
	
	

	6
	起草、审阅、谈判发行交易文件
	
	

	7
	协助交易交割/结算法律支持
	
	

	8
	起草/审阅信息披露/发行文件合规章节
	
	

	备注：本报价包含相关税费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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